
8.1.3—165 同期资料报告

【事项名称】

同期资料报告

【申请条件】

企业应当依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按纳税年度准备并按

税务机关要求提供其关联交易的同期资料。同期资料包括主体文档、本地文档和特殊事

项文档。特殊事项文档包括成本分摊协议特殊事项文档和资本弱化特殊事项文档。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一十四条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6年第 42号）第十条

【办理材料】

适用情形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符合主体文档准备条件 主体文档 1份

符合本地文档准备条件 本地文档 1份

符合特殊事项文档准备条件 特殊事项文档 1份

【办理地点】

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办理，具体地点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机构】

主管税务机关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即时办结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

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同期资料应当使用中文，并标明引用信息资料的出处来源。

3.同期资料应当加盖企业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表签章。

4.企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准备主体文档:

（1）年度发生跨境关联交易，且合并该企业财务报表的最终控股企业所属企业集

团已准备主体文档。

（2）年度关联交易总额超过 10亿元。

5.企业年度关联交易金额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准备本地文档:

（1）有形资产所有权转让金额（来料加工业务按照年度进出口报关价格计算）超

过 2亿元。

（2）金融资产转让金额超过 1亿元。

（3）无形资产所有权转让金额超过 1亿元。

（4）其他关联交易金额合计超过 4000万元。

6.企业签订或者执行成本分摊协议的，应当准备成本分摊协议特殊事项文档。企业

关联债资比例超过标准比例需要说明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应当准备资本弱化特殊事项

文档。

7.主体文档应当在企业集团最终控股企业会计年度终了之日起 12个月内准备完毕；



本地文档和特殊事项文档应当在关联交易发生年度次年 6月 30 日之前准备完毕。同期

资料应当自税务机关要求之日起 30日内提供。

8.企业因不可抗力无法按期提供同期资料的，应当在不可抗力消除后 30日内提供同

期资料。

9.企业执行预约定价安排的，可以不准备预约定价安排涉及关联交易的本地文档和

特殊事项文档，且关联交易金额不计入规定的关联交易金额范围。

10.企业仅与境内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的，可以不准备主体文档、本地文档和特殊事

项文档。

11.依照规定需要准备主体文档的企业集团，如果集团内企业分属两个以上税务机关

管辖，可以选择任一企业主管税务机关主动提供主体文档。集团内其他企业被主管税务

机关要求提供主体文档时，在向主管税务机关书面报告集团主动提供主体文档情况后，

可免于提供。

本事项所称“主动提供”是指在税务机关实施特别纳税调查前企业提供主体文档的

情形。如果集团内一家企业被税务机关实施特别纳税调查并已按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

主体文档，集团内其他企业不能免于提供主体文档，但集团仍然可以选择其他任一企业

适用前款规定。

12.企业为境外关联方从事来料加工或者进料加工等单一生产业务，或者从事分销、

合约研发业务，原则上应当保持合理的利润水平，如出现亏损，无论是否达到《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42号）中的同期资料准备标准，均应当就亏损年度准备同期资料本地文档。

13.企业合并、分立的，应当由合并、分立后的企业保存同期资料。

14.同期资料应当自税务机关要求的准备完毕之日起保存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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